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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期货有限公司诉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
期货强行平仓纠纷案 

 

关键词  强行平仓 透支交易 穿仓损失 

裁判要点 

1.判定期货公司采取强行平仓措施是否妥当时，应审查其采

取的强行平仓措施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及在执行强行平仓时是否尽

到勤勉义务。 

2.期货公司在客户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金不足的情况下，未

怠于履行追加保证金的通知义务，亦未与客户达成保留持仓的书

面合意或双方约定分享利益、共担风险，而是一直采取积极措施

避免透支交易，则从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上考量，可以认定期货

公司不存在允许客户透支交易的情形。 

3.通常情况下，期货交易损失的责任应当遵循过错与责任相

一致的原则。 

相关法条  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

二条、第三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八条、第

四十一条第二款 

基本案情 

原告某期货有限公司诉称：2015 年 3 月 27 日，原、被告签订

《期货经纪合同》，原告依约为被告办理开户手续并为其开立期货

交易账户，被告于 2015年 4月 8日第一次向期货保证金账户入金，

合同于当日生效。在合同签订过程中，原告向被告充分揭示了期

货交易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，被告签字确认理解相关风险内容。

被告委托李某作为其期货账户的指令下达人和资金调拨人。在合

同履行过程中，原告完全按照被告及其授权代理人的委托执行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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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指令。2015 年 7 月 8 日夜盘交易期间，被告持有的 2300 手冶金

焦炭 1509 合约多单行情下跌剧烈，并一度触及跌停价格。原告依

约电话通知被告账户风险，被告明确表示将采用入金方式处理账

户风险，但未能按照约定入金。原告遂依约于 7 月 8 日下午对被

告持仓进行了强行平仓，但由于市场原因（被告所持合约已处于

跌停板）未能成交。7 月 8 日结算后，被告风险率达到 221.5%。

原告通过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查询系统向被告发送了《强行平

仓通知书》和 7 月 8 日的交易结算单，通知内容包括账户风险状

态、处理时间、强平条件等事项。同时，原告于当日结算后再次

电话通知被告账户风险状况和公司强平处置的时间，被告表示知

晓。但是，被告未在通知的时间内自行处理账户风险。原告依约

于 7 月 9 日夜盘期间对被告账户的全部持仓实施强行平仓。强行

平仓成交后，被告账户权益为-2211314.13 元，已构成穿仓。根据

期货交易所结算规则，原告为被告垫付了穿仓资金2211314.13元。

原告依据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、交易所规则和《期货经纪合同》

管理被告账户风险。在被告账户触发合同约定的强行平仓条件时，

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和内容履行了通知义务，并在被告既未

追加保证金也未自行平仓的情况下实施强行平仓。原告对被告期

货账户采取的强行平仓措施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及《期货经纪合同》

的约定。被告应当按照法规规定和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的有关约定，

承担强行平仓的费用和损失，偿还原告为其垫付的穿仓资金

2211314.13 元。故，原告请求：1、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资金

2211314.13 元；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。 

被告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辩称：1、穿仓损失是因原告未按照

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及时平仓造成的，应由原告承担。根据行情

趋势图显示，7月 8 日白盘有打开停板的时间段，对此原告亦予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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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，此时账户中部分资金是原告的资金。根据合同约定，在风险

率达到 100%时，占用了期货经纪公司或可能占用期货交易所的资

金，且在该节点上市场有打开停板的时间段，原告有义务及时强

行平仓。在 7 月 8日打开停板时，原告至少应当强行平仓 1189 手，

如果原告及时强行平仓，则被告 7 月 9 日的客户权益至少可以达

到 2302026.77 元，更不会穿仓。根据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第 53 条、

第 54 条、第 59 条的规定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

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三条第二款、第

四十条的规定，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强行平仓，导致的非

因市场原因下的穿仓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2、原告电话通知的

对象李某不具有代理权限。被告在《委托代理人授权书》中对李

某的授权“包括但不限于对甲方（原告）通知的每日交易结算报

告、交易结算月报、追加保证金通知和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的确认”，

但没有授权李某可以代表被告允许原告不及时进行强制平仓，其

行为后果不能归属于被告。3、原告提供的录音光盘的证据真实性

存在重大瑕疵，不能采信。录音光盘作为视听资料，是含有一定

科技含量的载体，其收集、审查需要依赖一定的科学技术。光盘

中的录音是否具有连续性、是否有剪辑，需要专业人员通过专业

工具论证，非经相应技术鉴定无法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。原告提

交的公证书中的公证事项是保全行为，公证程序与司法鉴定程序

完全不同，无法达到司法鉴定的目的，其最终结论不具有效力，

达不到证明被告已经承诺通过入金的方式化解风险的证明目的。 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15 年 3 月 27 日，原、被告签订一系列期

货经纪合同文件，包括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《客户须知》《开

户申请表（机构）》《期货经纪合同》《委托代理人授权书》《软件

开通申请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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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载明：“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方

式，具有杠杆性风险，可能产生巨大亏损，损失的总额可能超过

您存放在期货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加保证金。您应当充

分理解并遵循‘买卖自负’的金融市场原则，充分认识期货交易

风险，自行承担交易结果。”该风险说明书第一条载明：“一、您

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，假如市场走势对您不利导致您的账户保证

金不足时，期货公司会按照期货经纪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通知

您追加保证金，以使您能继续持有未平仓合约。如您未于规定时

间内存入所需保证金，您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将可能在亏损的情况

下被强行平仓，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。”第三条载明：

“在某些市场情况下，您可能会难以或无法将持有的未平仓合约

平仓。例如，这种情况可能在市场达到涨跌停板时出现。出现这

类情况，您的所有保证金有可能无法弥补全部损失，您必须承担

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。”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在该风险告知书尾部书

写“以上《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》的各项内容，单位已阅读并完

全理解。”落款处有签名，并加盖被告的公章。 

《开户申请表（机构）》中载明账户名（全称）为被告，期货

结 算 账 户 账 号 为 XXX 。 期 货 保 证 金 监 控 中 心 的 网 址 为

http://www.cfmmc.com，查询登记用户名为 01971600132。落款处

有签字，并加盖被告的公章。 

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第七条约定：“乙方（被告）委托甲方（原

告）按照乙方交易指令为乙方进行期货交易，甲方接受乙方委托，

并按照乙方交易指令为乙方进行期货交易。”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约

定：“甲方对乙方的期货交易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。只要乙方在该

交易日有交易、有持仓或者有出入金的，甲方均应在当日结算后

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向乙方发出显示其账户权益状况和成交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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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交易结算报告和追加保证金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书等文件。” 

第三十七条约定：“为确保甲方能够履行通知义务，乙方及时了解

自己账户的交易情况，双方同意利用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查

询系统（简称查询系统）作为甲方向乙方发送交易结算报告、追

加保证金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书等文件的主要通知方式。甲方应

在每日结算以后，及时将乙方账户的交易结算报告、追加保证金

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书等文件发送到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；

乙方登录查询系统，接收甲方发出的交易结算报告、追加保证金

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书等文件。甲、乙双方均同意，只要甲方将

交易结算报告、追加保证金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书等文件发送至

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，即视为甲方履行了约定的交易结算报

告、追加保证金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书等文件的通知义务。”第四

十一条约定：“甲方除采用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查询系统作为

主要通知方式外，同时采用其他通知方式向乙方发出通知，通知

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单独调整保证金通知、交易进行中发出的风险

警示、追加保证金通知、强行平仓通知、与异常交易监控相关的

通知或监管决定等。乙方同意甲方可以依据其在甲方处留存的联

系方式或地址等信息采用包括不限于：电话通知、手机短信、交

易系统信息提示、传真通知、邮寄通知、电子邮件通知等任一通

知方式发出，与查询系统通知方式具有相同效力。如果乙方因某

种原因无法收到或者没有收到，以甲方的发送记录为准，由此产

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”第四十四条约定：“乙方有义务随时关注

自己的交易结果并妥善处理持仓，无论何种原因，只要乙方没有

在查询系统接收到甲方发送的交易结算报告等账户最新信息，乙

方均应在下一个交易日开市前 1 小时主动联系甲方，要求甲方以

其他通知方式或提供其他临时方式接收交易结算报告等信息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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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视同乙方收到当日交易结算报告，由此造成的信息接收延误

以及其他后果，由乙方自行承担，乙方提出未收到交易结算报告

的，甲方应及时补发。”第四十五条约定：“乙方在交易日开市前

30 分钟未对前日交易结算报告提出异议的，视为乙方对交易结算

报告记载事项的确认，存在异议的，异议应由乙方本人或者授权

的结算单确认人以书面方式（传真或当面提交）向甲方提出，甲

方应当及时处理所收到的书面异议。”第四十六约定：“乙方对当

日交易结算报告的确认，视为乙方对该日及该日之前所有持仓和

交易结算结果、资金存取情况的确认。”第五十一条约定：“乙方

在其持仓过程中，应当随时关注自己的持仓、保证金和权益变化

情况，并妥善处理自己的交易持仓……”第五十二条约定：“甲方

以风险率和交易所风险率来计算乙方期货交易的风险。甲乙双方

约定其具体的计算方法为：风险率=根据甲方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

算的持仓保证金/客户权益×100% 交易所风险率=根据期货交易

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的持仓保证金/客户权益×100%（注：1、

风险率及交易所风险率的计算在盘中取即时价，盘后取结算价；2、

甲方规定的保证金比例为甲方在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基

础上加收若干百分点，因此，风险率≥交易所风险率；3、交易所

风险率是否大于 100%为判定客户是否透支交易的标准。）……”第

五十三条约定：“每交易日结算后，当乙方的风险率（根据甲方规

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）大于等于 100%时，甲方将于当日交易结算

报告中向乙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（即强行平仓通知），乙方应当

在下一交易日开市前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在开市后立即自行平

仓。否则，甲方有权按照盘中即时价重新测算风险率（根据甲方

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），据此对乙方的部分或者全部未平仓合约

强行平仓，直至乙方盘中风险率（根据甲方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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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）小于 100％。在日内交易过程中，由于交易行情剧烈变化致使

乙方交易所风险率（根据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）大

于等于 100％（乙方权益不足以支付按照期货交易所标准计算的保

证金），甲方有权在事先未通知乙方的情况下，对乙方的部分或者

全部未平仓合约强行平仓，直至乙方的交易所风险率（根据期货

交易所规定的保证金比例计算）小于 100％。”第五十六条约定：

“当甲方依法或者依约定强行平仓时，乙方应承担强行平仓的手

续费及由此产生的结果。”第五十七条约定：“只要甲方选择的平

仓价位和平仓数量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属于合理的范围，乙方同

意不以强行平仓的时机未能选择最佳价位和数量为由向甲方主张

权益。”第五十八条约定：“甲方强行平仓不符合法定或者约定条

件并有过错的，除乙方认可外，应当在下一交易日闭市前恢复被

强行平仓的头寸，或者根据乙方的意愿采取其他合理的解决办法，

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直接损失。”第五十九条约定：“由于市

场原因导致甲方无法采取强行平仓措施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”

第七十五条约定：“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（乙方为机构客户的须加

盖公章），于乙方开户资金汇入甲方账户之日起生效。” 

《委托代理人授权书》载明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为李某，委

托代理权限为“授权该代理人为乙方指令下达人及结算单确认人，

授权该代理人为乙方资金调拨人及结算单确认人”，有效期至 2031

年 7 月 13 日。该授权书“说明”处载明：“一、甲方只接受乙方

或者乙方授权的指令下达人的交易指令及对乙方结算单据的签字

确认（包括但不限于对甲方通知的每日交易结算报告、交易结算

月报、追加保证金通知和强行平仓通知书等的确认）……” 

上述合同文本签订后，原告依约为被告开立了期货交易账户。

2015 年 4 月 8 日，被告向该期货交易账户首次入金 100 元，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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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7 月 6 日被告累计入金 16500200 元。2015 年 5 月 4 日，

被告委托原告进行了首次期货交易，卖出冶金焦炭 1509 合约 710

手，截至 2015 年 7 月 7 日交易结算时，被告共持有冶金焦炭 1509

合约多单 2300 手。 

2015 年 7月 7 日交易结算单显示：当日结存 20330426.77 元，

可用资金 626826.77 元，出入金 0.00 元，浮动盈亏-7973600.00

元，风险度 94.93％，客户权益 12356826.77 元，保证金占用

11730000.00 元。 

当日结算后，被告持仓合约的交易所保证金率为 5％，交易所

保证金为 9775000 元，期货公司保证金率为 6％，期货公司保证金

为 11730000 元。 

2015 年 7 月 7 日晚（7 月 8 日夜盘）开盘后，市场行情出现

剧烈波动，被告上述期货交易账户出现风险，当晚 21:00，冶金焦

炭 1509 价格下跌至 847 元，此时被告持仓合约的期货公司风险率

超过 100%，当晚 22:10，冶金焦炭 1509 价格下跌至 838 元，此时

被告持仓合约的交易所风险率超过 100%。22:54 冶金焦炭首次跌

停，跌停价为 816 元。23:30 分收盘，收盘价为 816.5 元。 

2015 年 7月 8 日 8:32，原告致电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某，通知

被告及时处理账户风险。原告主张，通话过程中，李某承诺通过

追加保证金的方式自行化解风险。被告认可收到原告来电，但不

认可李某作出追加保证金的承诺，亦不认可李某具有代表被告作

出上述承诺的权限。被告申请对通话录音内容的完整性、连续性、

真实性进行鉴定。 

2015 年 7 月 8 日 9:00（7 月 8 日日盘）开始，冶金焦炭盘中

即时价为 823.5 元，后行情继续波动，10:05 冶金焦炭 1509 跌停

直至日盘收盘，跌停价为 816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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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于2015年7月8日14:43:51对被告持有的冶金焦炭1509

合约 500 手，于 14:44:11 对被告持有的冶金焦炭 1509 合约 500

手，于 14:44:19 对被告持有的冶金焦炭 1509 合约 233 手分别进

行挂单强平。由于当日至收盘时跌停板未再打开，原告上述强行

平仓未能成功。 

2015 年 7 月 8 日收盘后，原告通过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

查询系统向被告发送当日交易结算单，交易结算单显示：当日结

存 20330426.77 元，可用资金-9424173.23 元，出入金 0.00 元，

浮动盈亏-12573600 元，风险度 221.50％，客户权益 7756826.77

元，追加保证金 9424173.23 元，保证金占用 17181000.00 元。 

同时，原告通过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查询系统向被告发

出强行平仓通知书，载明：“您的风险率一已大于 100%，请在下一

交易日开市前 5 分钟（涉及连续交易品种持仓的客户应在今日

20:55 之前，未涉及连续交易品种持仓的客户请您在下一交易日

8:55 之前）及时足额追加保证金，否则，公司有权在事先不通知

您的情况下，对您的部分或全部未平仓合约进行强行平仓，直至

您的风险率一降至 100%以下。” 

当日结算时起，被告持仓合约的交易所保证金率上调为 8％，

交易所保证金为 15272000 元，期货公司保证金率相应上调为 9％，

公司保证金为 17181000 元。 

截至 2015 年 7 月 8 日晚（7 月 9 日夜盘）开盘前，被告未追

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。 

2015 年 7 月 8 日晚（7 月 9 日夜盘）开盘后，冶金焦炭 1509

低开 791 元，原告对被告持有的全部 2300 手冶金焦炭 1509 合约

强行平仓成功，分别于 21:01：56 挂单 500 手，于 21:02:10 挂单

500 手，于 21:02:20 挂单 500 手，于 21:02:31 挂单 500 手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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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:02:45 挂单 300 手，挂单价格均为 780.5 元，成交价格分别为

785.5 元 106 手，786 元 1615 手，786.5 元 66 手，787 元 86 手，

787.5 元 20 手，788 元 2手，788.5 元 20 手，789 元 1 手，789.5

元 121 手，790 元 219 手，790.5 元 44 手。 

2015 年 7月 9 日交易结算单显示：当日结存-2211314.13 元，

可用资金-2211314.13 元，浮动盈亏 0.00 元，风险度 1000.00％，

手续费 13190.90 元，客户权益-2211314.13 元，追加保证金

2211314.13 元，平仓盈亏-22528550.00 元，保证金占用 0.00 元。 

金仕达期货交易结算管理系统数据显示，原告于 2015 年 7月

8 日 8:55 登录其网上交易客户端，并于当日进行多次登录登出操

作，直至 22:22 最后登出。 

裁判结果 

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作出(2016)津

01 民初 193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：“被告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

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某期货有限公司损失 2211314.13

元。”宣判后，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起上诉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

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裁判理由 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原、被告签订的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系双

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与法不悖，应属有效，双方均应恪守

履行。 

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：一、原告采取的强行平仓措施是否妥

当；二、原告是否存在允许被告透支交易的情形；三、穿仓损失

应由谁承担。 

关于原告采取的强行平仓措施是否妥当的问题。 

其一，原告采取的强行平仓措施符合法定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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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被告期货交易账户存在保证金不足的情形。2015 年 7 月 7

日晚（7 月 8日夜盘），因市场行情波动，被告持仓合约价格下行，

其客户权益不足以支付保证金，期货公司风险率和交易所风险率

先后超过 100%，出现了保证金余额不足的情形。 

2、原告就追加保证金和强行平仓尽到了通知义务。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》规定，期货公司强行

平仓应尽通知义务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规定，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，期货公司未按约定通

知客户追加保证金的，由于行情向持仓不利的方向变化导致客户

透支发生的扩大损失，期货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。据此，

强行平仓前的通知义务应为期货公司的法定义务，对此期货公司

无权通过约定予以排除。本案中，被告上述期货交易账户的风险

发生后，原告在盘中通过电话方式、在当日结算后通过发送强行

平仓通知书的方式通知被告应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以处

理账户风险，否则原告将采取强平措施，原告履行通知义务的行

为，符合法律规定。 

3、原告给予了被告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的合理时间。原告

于 7 月 8 日 8:32 盘 中 电 话 通 知 被 告 后 ， 直 至 当 日

14:43:51-14:44:19 第一次采取挂单强平措施前，给予了被告充分

且合理的时间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。因市场处于跌停状态，原

告上述强行平仓未能成功。当日结算后，原告向被告发送强行平

仓通知书，直至 7 月 8 日晚 21:01:56-21:02:45 第二次采取挂单

强平前，亦给予被告充分且合理的时间追加保证金。 

4、被告未按照要求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。被告作为

期货交易的民事主体，是市场风险最直接的承担者，其对于期货

交易的风险性应当具有充分的认识，在从事期货交易时应当谨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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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事，随时关注交易结果并妥善处理持仓。被告持仓合约风险发

生后，经原告通知，其未按照要求及时采取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

平仓的措施，客观上造成了其持仓合约风险的进一步扩大。 

其二，原告在执行强行平仓时尽到了勤勉义务。 

讼争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第五十七条约定：“只要甲方选择的平

仓价位和平仓数量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属于合理的范围，乙方同

意不以强行平仓的时机未能选择最佳价位和数量为由向甲方主张

权益。”所谓合理的范围，应当按照期货经纪业的执业标准，考察

原告是否已经以适当的技能、小心谨慎和勤勉尽责的态度执行强

行平仓。本案中，原告在被告期货交易账户发生风险的当日，及

时履行了通知义务，并在给予被告合理处置时间后，迅速采取了

强行平仓措施。由于盘中出现了冶金焦炭 1509 跌停的特殊行情，

导致原告的盘中强行平仓未能实现，系不能归咎于原告的客观原

因所致，不能以此否定原告的主观意愿和行为。原告在 2015 年 7

月 8 日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，并未机械地通过结算价计算

被告持仓的风险率，而是在盘中对被告持仓进行风险控制，依法

履行通知义务，给予被告合理处置时间，并积极执行了盘中强平，

原告化解风险的主动处置措施合理、时机适当，已经尽到了勤勉

义务。从强行平仓的法律属性来看，强行平仓是期货公司的权利，

不是期货公司的义务。被告无权要求原告在市场行情剧烈波动的

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被告的时点或时间段为被告进行强行平仓。 

关于原告是否存在允许被告透支交易的情形。 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

三十一条规定：“……期货公司在客户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金不足

的情况下，允许客户开仓交易或者继续持仓，应当认定为透支交

易。审查期货公司或者客户是否透支交易，应当以期货交易所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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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保证金比例为标准。”讼争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第五十二条约定：

“……交易所风险率是否大于 100%为判定客户是否透支交易的标

准……”本案中，2015 年 7 月 7日晚（7 月 8日夜盘）22:10，被

告持仓合约的交易所风险率超过 100%，被告保证金余额不足，确

实占用了原告的部分资金。对此，原告采取了积极措施，及时在

盘中通知被告追加保证金或者自行平仓，在被告未在合理时间内

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的情况下，原告又在盘中积极采取了强行

平仓的措施，但因市场原因未能实现。原告并未怠于履行其追加

保证金的通知义务，亦未与被告达成保留持仓的书面合意或与被

告约定分享利益、共担风险，而是一直采取积极措施避免透支交

易。因此，原告不存在允许被告透支交易的主观意思和客观行为。 

关于穿仓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。 

通常情况下，期货交易损失的责任应当遵循过错与责任相一

致的原则。首先，从客观因素看，被告期货交易账户的穿仓是由

于特殊市场行情导致的。被告持仓合约的风险出现于 2015 年 7月

7 日晚（7 月 8 日夜盘），穿仓发生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晚（7 月 9

日夜盘），期间其持仓合约的行情持续向不利于被告持仓的方向恶

化。其次，从主观因素看，被告期货交易账户的穿仓是由于其未

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造成的。被告持仓合约出现风险后，

其未及时追加保证金或者采取平仓措施，是导致其账户交易损失

扩大及最终造成穿仓的直接原因，其对穿仓的发生具有过错。再

次，原告对于被告期货交易账户的穿仓没有过错。原告在被告期

货交易账户发生风险后，已积极采取一系列动态风险控制措施，

主动化解风险，仅因市场行情急剧变化导致盘中强平未能实现，

故原告对于被告期货交易账户的穿仓并无过错。最后，被告期货

交易账户的穿仓构成了对原告的资金占用。被告不按规定及时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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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保证金或自行平仓的行为，在市场极端行情下最终导致了穿仓

的发生，客观上造成了占用原告资金的后果。因此，被告应当承

担本案穿仓损失。 

关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的鉴定申请，因双方对于录

音中通话人一方为李某的事实及通话时间并无异议，该录音证据

能够客观上证实原告已通过电话方式通知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某，

对此予以采信。对于原告欲通过该录音证据的具体内容证实被告

委托代理人李某作出追加保证金的承诺的证明目的，被告不予认

可，且即使该内容被鉴定为真实、完整、连续，亦不能证实原告

该证明目的，故对此不予采信，对于被告上述鉴定申请，亦不予

准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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